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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確認原告與
被告間第六屆高雄市分會理 事長之委任關係
存在。 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」

「有
關旨揭職務之行使，請確依台灣高等法院 103
年 7月 22日 103年度抗更(一)字第 14號裁定
主文內容辦理，以符法制。」（證 3）。 

法律只保障權利的勤勉者， 
不保障權利的睡眠者！ 

快訊94 

勝訴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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